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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项目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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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

需要说明的
其他问题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项目总体情况）

（ 2020 年）

法律顾问费

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项目■    中期预算试点项目□

刘海霞

     起始日期：         结束日期：

法律顾问费项目为经常性项目。推进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推进依法行
政的重要措施。项目资金用于聘请法律顾问，提供法律咨询，为推进闵行法治信访提出工作
意见和建议，组织和管理律师志愿团参与信访值班和接待，负责闵行区信访办诉讼代理，以
及其他需要法律咨询和诉讼服务的事项。

项目立项
情况

 依  据:《关于推进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
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指导意见》（沪府发〔2015〕19号） 《闵行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政
府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实施意见》 《上海市信访条例》 区信访办关于推进全区“法治信访
”工作部署。

 必要性:信访法治化建设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把信访
纳入法治化轨道，保障合理合法诉求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自
2015年起中央又明确提出打造“阳光信访、责任信访、法治信访”的要求。中央这些重大决
策部署，抓住了新时期信访工作关键，明确了信访工作制度改革的方向是“把信访纳入法治
化轨道”。该项目对进一步提升我区信访工作水平和促进我区法治化进程有着积极意义。

 可行性:该项目为历年履行的常规性法律顾问经费，已执行多年，对本办法制建设以及推进
全区信访法治化建设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及较完备的管理制度；且项目
有财政资金为支撑，故项目具备可行性。

项目资金

一、项目总预算：25000

二、当年预算：

     （一）财政拨款： 25000

        1.上级财政拨款： 25000

        2.本级财政安排： 0

        3.下级财政配套： 0

      (二)其他资金： 0

2020年项目预算金额为2.5万元，通过聘请专业律师团队协调处理信访相关纠纷；信访办参照
《闵行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实施意见》具体实施该项目，有较完善
的管理制度。

解决在日常的行政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法律问题，通过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帮助协调解
决重大纠纷和行政诉讼，保障信访工作顺利开展；提高工作人员对日常法律工作的重视度及
法律观，避免在处理项目所涉及的相关行政事务中出现违法行为等；通过常年法律顾问项目
的实施，实现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目标。 项目年度目标：为推进闵行法治信访提出工作
意见和建议不少于十条；组织和管理律师志愿团按时保质参与信访值班和接待；负责闵行区
信访办诉讼代理和其他需要法律咨询和诉讼服务的事项均能按照双方合同协议积极履行到位
。“法治信访”建设根据区信访办的全年工作计划，达到预期目标。

为推进闵行法治信访建设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组织和管理律师志愿团按时保质参与信访值
班和接待；负责闵行区信访办诉讼代理和其他需要法律咨询和诉讼服务的事项均能按照双方
合同协议积极履行到位。



一级目标 三级目标

产出目标

效果目标

影响力目标

明细
金额

依据 数量

25000
历年
经验

1

25000 ---- ----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绩效目标）

（2020 年）

项目名称： 法律顾问费 金额单位：元

项目构
成

主体活动
(作业、任
务）和对应
产出的详细

描述

该项目无子项目，项目资金2.5万元全部用于法律顾问相关费用。

满意度主管部门满意度

二级目标 目标值 备  注

及时 工作方案
提供法律服务的

及时性

绩效
目标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项目明细 单价 依据

顺利开展 工作方案
信访工作开展情

况

90%

备注

法律顾问费 法律顾问费 法律顾问费 25000 全年 无

金额合计

项目
构成
分解

---- ---- ----



项目管理制度
按照区府有关规
定

聘请法律顾问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预算管理制度
按照区财政下拨
预算执行

按照区财政下拨预算执行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财务管理制度
按照区财政下拨
预算执行

按照区财政下拨预算执行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制度保障)
（2020 年）

项目名称：法律顾问费

制度保障 文件名称 具体措施 保障阶段


